
关于开展“党课下基层”活动的通知

各基层党组织：

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，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

育向基层走深、走实，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、基层党组织

书记的带学促学作用。根据系统党史学习教育安排，经研究

决定，在全系统各级基层党组织集中开展“党课下基层”活

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授课主体和范围

以区社党员领导干部和各基层党组织书记为主体。区社

党员领导干部到联系单位上党课，基层党组织书记为本支部

党员上党课。

二、党课内容

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主题，注重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新

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、供销合作发展史结

合起来，同时紧密结合单位实际，进一步加深党员对党史学

习教育的理解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本次活动从 5 月中旬开始至 6 月底结束。各基层党组织

要结合实际，合理安排好时间。



四、有关要求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区社党委把“党课下基层”活动作

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，高度重视、

精心组织、务求实效。区社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，带头

深入联系单位、带头讲党课。各基层党组织要立足单位实际，

合理安排讲党课的方式、时间，避免内容重复、时间扎堆、

流于形式。

2、保证党课质量。授课人员要做好课前“功课”，深入

调研，认真思考，根据授课对象的岗位特点、文化程度及接

受能力确定党课内容，回应党员的困惑和关切，亲自撰写讲

稿。要把基本理论与身边事例相结合，把上级精神与本地本

单位实际相结合，把思想教育与个人实践相结合，入情入理

讲授，产生共鸣效果。

3、严格指导把关。区社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将加强对

“党课下基层”活动的统筹协调、督促指导，适时调阅和抽

查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党课讲稿，结合督导工

作对“党课下基层”活动进行督促检查。各基层党组织要于

7 月 10 日前将党课活动开展情况、党课讲稿报区社人力资源

部。

附件：区社党员领导干部“党课下基层”活动安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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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区社党员领导干部“党课下基层”活动安排表

序
号

党员领导干部 联系党支部

姓名 职务 党组织全称 党组织负责人

1 胡 升 党委书记、理事会主任 中共绍兴市上虞区舜汇市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梁建中

2 陈银浩 党委副书记、理事会副主任 中共绍兴英特大通医药公司委员会 谢克文

3 杜 叔 党委委员、理事会副主任 中共绍兴市上虞区百官供销社总支委员会 陈永峰

4 钟伟贤 党委委员、理事会副主任 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支部委员会 刘文荣

5 徐爱军 党委委员、监事会主任 中共上虞大通市场发展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徐 军

6 何 伟 党委委员、大通集团总经理 中共绍兴大通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总支委员会 张关仙

7 王岳宇 大通集团副总经理 中共绍兴大通超市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王 英

8 张金英 商贸国资总经理 中共绍兴信诚物流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王洪波

注：各对应基层党组织要提前做好准备，主动与联系领导对接，确定时间方式，认真组织好党员参加党课学习。


